軍訓室表單的底部

本室依本校組織規程設軍訓室主任一人，由學務長兼任。置系所教官、輔導員若干人。負責學生國防教育課程規劃、教學及協助處理學生事務工作。
茲將軍訓工作之具體內涵分述如下：
學生軍訓教育，概分為「國防教育」、「預官考選」、「折扺役期」及「兵役作業」四大部分。
一、國防教育：
依據教育部訂頒『軍護課程基準』及本校學則，擬定各學年度教育計畫進度與課程配當表。本校教官均經嚴格教學評鑑合格後，依個人專長調配授課，並於課餘經常實施教學觀摩與課程研討，以提昇教學品質。在課程內容範圍中，加入時勢分析與探討，激發學生關心國事、天下事的習慣，進而培養愛國情操。
二、預官考選：
輔導大學部暨研究所應屆畢業班同學參加預官考選，除執行預官初選審查作業外，並於複選考試時派員至各考區服務考生。
三、折扺役期：
隨時受理同學辦理軍訓課程折抵役期服務，可由本人辦理、郵寄辦理或找人代辦。
四、兵役作業：
為避免兵役的困擾，凡新、轉學、復學、延畢生，均應主動填妥「兵役調查表」資料，並繳交承辦人，學校會依據您填寫的資料及所附上的證明，建立役籍檔案，辦理緩徵、緩召事宜，讓您在學期間，安心就讀。

附表(一)                高級中等學校、五專前三年或相當層級進修學校
學生修習軍訓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兵役役(訓)期對照表
	對
象
	役  種
	類別
	入學
年度
	課程名稱
	可 折 減 日 數
	法 規 依 據
	印記格式

	82

年

次

以

前

役

男
	常備兵役現役
或

替代役

(１年)


	1
	94

學年度以前
	軍訓
	每8堂課折算1日（含選修），折減上限30日。
	99.02.03《軍訓課程折算役期實施辦法》
(本部99年2月8日台軍(二)字第0990022904號函轉頒）
	本部99年1月22日臺軍(二)字第0990012294號函頒印記格式。

	
	
	2
	95-98

學年度
	國防通識
	
	
	

	
	
	3
	99

學年度

起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右列２擇１

(以可折減日數較多者核算）
	比照軍訓，8堂課折算1日(含選修課程、不含打靶、災防等防衛動員實務）。
	本部101年8月1日臺軍(三)字第1010113809C號令頒「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第4條第1項解釋令。
	本部99年1月22日臺軍(二)字第0990012294號函頒印記格式。

	
	
	
	
	
	
	每8堂課折1日，至多7日(含打靶、災防等防衛動員實務、不含選修課程)。
	102.03.1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
(本部102年3月18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39194號函轉頒)
	本部102年4月1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55566號函頒印記格式。

	83

年

次
以

後

役

男

 
	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

(４個月)
	4
	95-98

學年度
	國防通識
	符合軍事訓練內容部分，每8堂課折算1日。
	每學期1日、打靶1日，至多折減5日。
	本部102年5月23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74995號函。
	本部102年4月1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55566號函頒印記格式。

	
	
	5
	99

學年度

起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符合軍事訓練內容部分，每8堂課折算1日。
	每學期2日，打靶1日，至多折減5日。
	102.03.1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

(本部102年3月18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39194號函轉頒)
	本部102年4月1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55566號函頒印記格式。


附表(二)
大學、二年制專科學校、五專後二年或相當層級進修學校

學生修習軍訓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兵役役(訓)期對照表
	對

象
	役  種
	類別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可 折 減 日 數
	法 規 依 據
	印 記 格 式
	備   考

	82

年

次

以

前

役

男
	常備兵役現役

或
替代役

(１年)
	1
	不限
	軍訓
	每8堂課折算1日，折減上限30日。
	99.02.03《軍訓課程折算役期實施辦法》
(本部99年2月8日台軍(二)字第0990022904號函轉頒）

	本部99年1月22日臺軍(二)字第0990012294號函頒印記格式。
	學生同時修習「軍訓」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其時數應先合計後，再核算折減日數，以免損及役男權益。（例：如各修1門，折減日數為9日，非8日）



	
	
	2
	101

學年度
起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每8堂課折算1日，折減上限30日。
	102.03.1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

(本部102年3月18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39194號函轉頒)
	本部102年4月1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55566號函頒印記格式。
	

	83

年

次
以

後

役

男
	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

(４個月)
	3
	101

學年度
	軍訓
	課程內容符合軍事訓練課目時數並經報教育部備查者，以每8堂課折算1日，每門課程至多得折減2日。
	本部102年9月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119284號函頒「大專校院101學年度軍訓課程內容符合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審認結果一覽表」
	本部102年4月1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55566號函頒印記格式。
（請加註左列本部核復備查文號）
	1.每門課程學期時數非36小時者，應依比例調整軍事訓練時數及折減日數。

（例：每學期時數為18小時者，得折減日數為1日）

2.每門課至多得折減2日（5門課至多折減10日）。


	
	
	4
	101

學年度
起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依每門課程中軍事訓練課目16小時計算，每8堂課折算1日，得折減2日。
	102.03.1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

(本部102年3月18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39194號函轉頒)
	本部102年4月1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055566號函頒印記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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